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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绥政复决〔2023〕9号

申请人：刘某敏，男，1994 年 11月 8日出生，汉族，公

民身份号码36223319941108XXXX,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涂雨

路天力管俊豪XXXX，联系电话1860841XXXX。

被申请人: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绥宁县长铺镇人

民路。

法定代表人:向祖金，该局局长。

申请人刘某敏认为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

定期限内履行处理其投诉举报并告知处理结果的职责，于

2023 年 6 月 2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于2023年

6月26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: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案

件投诉举报受理情况违法;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职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绥宁梅林湾特产店其开设的网店内

成立买卖合同，发生消费纠纷后向被申请人通过邮政挂号信

的方式投诉举报向被申请人反映该情况，被申请人签收后一

直未履行职责。申请人认为：被申请人未按照《市场监督管

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

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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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。属于

严重的渎职行为，应当扣押办案人员的执法证、扣除相关办

案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。具体到本案申请人是否具有行政复

议资格，是否存在利害关系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

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是否具有行政

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》〔（2013）行他字第 14 号〕

明确指出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第一

款、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

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，要求行

政机关查处，对行政机关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

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,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。”本案

中，申请人作为消费者，认为自身购买的产品不符合我国法

律规定，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，就投诉举报事项未作出的回

复与申请人的维权产生潜在的影响。

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据材料：1.刘某敏身份证复印件；2.邮

政挂号信XA49877898543查询结果单打印件；3.投诉举报信及

附件（产品图片、购买凭证）打印件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对投诉事项初查后决定

受理。答辩人 2023 年 4 月 25 日收到刘某敏投诉绥宁梅林湾

特产店凉粉无糖虚假广告问题，登记在《全国 12315 平台》，

分流到武阳市场管理所处理。初查后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认

为符合受理条件，决定受理。上述信息在《全国 12315 平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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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公示。二、答辩人调查后对被投诉人作出不子处罚决

定，并及时告知投诉人。2023 年 5 月 8 日，武阳市场管理所

工作人员前往调查。答辩人审查认为，被投诉的绥宁梅林湾

特产店，系初次违法，造成危害后果轻微，且及时改正，经

批评教育拟不予处罚。2023 年 7 月 6 日，答辩人作出绥市监

不罚（2023）01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2023 年 7 月 6

日，答辩人将《关于刘某敏先生投诉举报事项的答复》邮寄

送达投诉人刘某敏。综上所述，答辩人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

职责，行政行为没有违法。请求复议决定驳回申请人的复议

请求。

被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据材料：1.投诉资料复印件；2.现场

笔录、情况说明、产品照片复印件；3.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

可证、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徐良英身份证复印件；4.绥市监不罚

（2023）01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复印件；5.关于刘某

敏先生投诉举报事项的答复复印件；6.工作流程打印件；7绥宁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3年 4月25日，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收到申请人刘某敏投诉举报，刘某敏反映其于2023年4

月20日在被投诉举报人使用“绥宁梅林湾特产店”的营业执

照在拼多多平台上开设一家名为“乡味真美食”的店铺购买

了由邵阳市香美调料食品厂生产的李娟娟白凉粉 6 盒，价格

为 12.8 元。该商品参数中将“是否含糖”项标示为“无糖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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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其产品外包装的营养成分表中标注“碳水化合物每 100g

含 90g，营养素参考值 30%”等字样。刘某敏请求绥宁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依法处理，责令被投诉举报人按照《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》退一赔三不足500为 500规定处理，并组织电话调解；

依法对被投诉举报人立案查处及奖励投诉举报人。如不立案查

处，要求被申请人告知不予受理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，并告

知救济途径。当日，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“绥宁县12315

工作机构”工作人员对举报进行登记，并按工作流程交由武阳

市场监督管理所调查处理。2023年5月5日，绥宁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工作人员到被投诉举报人绥宁梅林湾特产店进行现场

核查。经核查，绥宁梅林湾特产店，法定代表人为徐良英，

位 于 绥 宁 县 李 西 镇 街 上 ；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2430527MA407MX22A；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品、百货、散装

食品销售；土特产、农副产品销售;茶叶、代用茶销售; 水

果种植、销售;蛋类销售;家禽、家畜、水产养殖销售；自媒

体 应 用 及 推 广 服 务 。 该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编 号 ：

JY14305270191229；经营项目：预包装食品销售，有效期至

2027 年 1 月 17 日。被投诉举报人在拼多多平台店铺名为“乡

味真美食”上上架一款商品为白凉粉，商品参数是否含糖项，

标注为“无糖”。同日，被申请人经审查，决定立案受理，

但该立案受理通知并未送达至刘某敏。2023 年 6 月 26 日，因

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将受理决定通知申请人，申请人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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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2023 年 6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

依法对徐良英进行调查询问。2023 年 7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依

法作出绥市监不罚（2023）01 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将《关于刘某敏先生投诉举报事项的答复》

邮寄送达投诉人刘某敏。

本机关认为，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

四条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。本案中，因申请人刘某敏投诉举报

的被举报人绥宁梅林湾特产店住所地在绥宁县，被申请人绥

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县一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，具

有对本辖区内发生的投诉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。《市场

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自收到

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

告知投诉人。对于申请人刘某敏的投诉，被申请人绥宁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处理并告知申请人，属不

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。对于申请人刘某敏的举报，被

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了调查，

并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作出了绥市监不罚（2023）01 号《不

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但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并告知申请人

刘某敏，违反法律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因被申请人在本案审理期

间已经书面告知申请人其投诉举报处理结果等事宜，已无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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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责令其履行。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确认被申请人绥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法定期间内未

告知申请人刘某敏投诉举报处理结果的不作为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十五日内，依法向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Ο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


